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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本行”） 

2021 年第 19 期 001 号单位大额存单产品说明书（暨发行条款）

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恒生银行 2021 年第 19 期 001 号单位大额存单 产品编号 C20211212M19001 

币种 人民币 产品期限 12 个月 

利率类型 固定利率  年化利率 2.30% 

起息日 成功认购本存单当日起计息 到期日 

成功认购之日起12个月届满之日

具体日期以本行出具的大额存单

回执为准  

付息方式 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付息频率 到期日一次性付息

提前支取 允许 提前支取利率 0.500% 

存单转让 不允许 存单质押 仅允许在本行办理质押  银行赎回 不允许 

发行时间  2021 年 12 月 24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 

认购起点金额 人民币 1000 万元 最小变动金额 人民币 1万元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9 亿元 发行对象 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和中国人

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单位

发行渠道 
本行经营对公金融业务的营业网点或通过客户妥善授权的电子邮件地址向本行发送电子邮件申

请。 

产品相关说明

产品认购 

1. 客户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办理认购：向本行经营对公金融业务的营业网点提交妥善签署的

《单位大额存单购买申请书》 或通过客户妥善授权的电子邮件地址向本行发送电子邮件

申请。 

2. 客户通过上述渠道确认购买的，即表示其已全部知悉并充分理解、同意本产品说明书的全

部条款。 

产品计息方式

说明 

1. 本存单产品自成功认购当日起息。 

2. 本存单产品使用固定利率，采用票面年化收益率的形式计息。 

3. 本存单产品不自动转存，于到期日一次还本付息。 

4. 到期日为非营业日，则存款将于原到期日后紧接的第一个营业日付还，利息计算至实际付还

日的前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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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转让 【不允许】 

1. 客户应于本行的营业时间内通过以下渠道以本行要求的格式向本行发出大额存单转让申

请。 

2. 客户须向本行提交形式和内容均令本行满意的书面申请以向本行申请办理大额存单转让，

交易细节由转让方自行确定； 

3. 大额存单转让的金额不得低于本行单位大额存单认购的起点金额； 

4. 尽管有上述约定，如本存单产品设置了冻结期，冻结期内客户不得办理产品转让； 

5. 大额存单转让应当符合关于大额存单转让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本行内部要求。 

6. 大额存单转让存在失败风险（例如缺乏愿意受让的受让方），在此情况下客户需继续持有大

额存单或在本说明书允许的前提下申请提前支取。

产品提前支取   【允许】 

1. 客户可以在到期日前全额提前支取，也可部分提前支取本存单产品。  

2. 客户应于本行的营业时间内通过以下渠道以本行要求的格式向本行发出提前支取申请。对

于部分提前支取的，部分支取次数不限，但提前支取后的大额存单本金余额不得低于本行

单位大额存单认购起点金额，否则本行有权视客户要求全额提前支取。部分提前支取后的

单位大额存单金额变更为取款后的单位大额存单余额，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3. 本行就提前支取部分的存款按照以下方式计息: 提前支取存款的应付利息 = 提前支取存

款本金 × 实际存款期间经过的日历日天数 × 提前支取利率 ÷360 天。 

4. 客户须向本行经营对公金融业务的营业网点提交形式和内容均令本行满意的书面申请或

通过客户授权认可的电子邮件地址向本行发送电子邮件申请办理部分提前支取业务。  

相关费用  本行针对本存单产品暂不收取任何服务费用 

信息披露途径及方式 

1. 通过本行官方网站(https://www.hangseng.com.cn/) 进行信息披露。 

2. 单位大额存单存续期间，若有任何影响本行履行债务的重大事件发生，本行会在事件发生后三个营业日内通

过本行官方网站和中国货币网或届时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予以披露。 

单位大额存单一般条款

《单位大额存单一般条款》适用于本期大额存单，本产品说明书未尽事宜以《单位大额存单一般条款》为准。《单

位大额存单一般条款》中定义的术语在本产品说明书中具有相同含义。  


